
招生管道推薦學生就讀登記表（招生中心聯） 

被推薦人資料 推薦人資料 

序 姓名 入學管道 
畢業 

學校 

欲就讀 

系別 
姓名 推薦人身分 聯絡電話 

1  

□ 技優保送 

□ 繁星 

□ 甄選入學 

□ 甄審入學 

□ 聯合登記 

   

□修平學生姓名學號： 

           

□被推薦人親友 

關係：        

 

2  

□ 技優保送 

□ 繁星 

□ 甄選入學 

□ 甄審入學 

□ 聯合登記 

   

□修平學生姓名學號： 

           

□被推薦人親友 

關係：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招生管道推薦學生就讀登記表（收執聯） 

被推薦人資料 推薦人資料 

序 姓名 入學管道 
畢業 

學校 

欲就讀 

系別 
姓名 推薦人身分 聯絡電話 

1  

□ 技優保送 

□ 繁星 

□ 甄選入學 

□ 甄審入學 

□ 聯合登記 

   

□修平學生姓名學號： 

           

□被推薦人親友 

關係：        

 

2  

□ 技優保送 

□ 繁星 

□ 甄選入學 

□ 甄審入學 

□ 聯合登記 

   

□修平學生姓名學號： 

           

□被推薦人親友 

關係：        

 

備註說明：推薦人請填妥表格內容並於限定日期繳回本表始得認列，逾期不候。 

1. 技優保送請於 115 年 3 月 9 日(一)前，繁星請於 115 年 4 月 22 日(三)前，甄選入學請於 115 年 5 月

21 日(四)前，甄審入學請於 115 年 6 月 10 日(三)前，聯合登記分發請於 115 年 8 月 6 日(四)前繳回。 

2. 轉學考、單獨招生各管道請報名同學於報名表上註明，不需填寫本表。 

3. 填寫資料請字跡端正並填寫清楚，如無法辨識亦不予認列。 

4. 上下聯內容需一致，並完成註冊程序始符合請領資格。 

5. 彙整後若有重複填報之學生資料以日期優先者為準。 

繳回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 繳回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招生中心用印 


